
《聊城市特困人员认定服务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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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特困供养工作的部署，市民政局结

合我市工作实际，经市政府同意，聊城市民政局于 2021 年 9月

29 日印发《聊城市特困人员认定服务实施细则》，现将有关情

况解读如下：

一、政策出台背景

保障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编密织

牢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应有之义。长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先后建立

起农村五保供养、城市“三无”人员救济和福利院供养制度，城

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近年来，国务院先后下发了《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等文件。今年，省民政厅出台了《山东省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进一步规范了特困人员认定工作。

二、文件依据

（一）《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

（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6〕14 号）

（三）《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18 号）



（四）《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民

发〔2021〕43 号）

（五）《山东省贯彻〈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若干措施》（鲁办发电〔2020〕143 号）

（六）《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6〕14 号文件

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6〕

26 号）

（七）《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聊城市特困人员认定服务实施细则》共计九章四十三条。

第一章为总则。明确了制定依据、工作原则和工作责任。

第二章为认定条件。详细说明了认定特困人员的条件，即无

劳动能力，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

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同时，明确了无劳动能力、法定义务

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家庭收入和财产以及不能认定为特困人员的

情形。

第三章为申请及受理，第四章为审核确认。此两章对办理流

程进行了详细表述，明确了办结时限。申请特困人员认定，应当

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

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

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



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的，

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受理申请之后，通过入户调查、邻

里访问、信函索证、信息核对等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实

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

审核意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拟确认为特困人员的，

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公示期为 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

的，作出确认决定。对公示有异议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视情组织民主评议，在 10 个工作

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重新公示。特困审核确认工作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 25 个工

作日。

第五章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该章节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

力的认定时限、认定条件进行了明确。明确了特困人员生活自理

能力 6 项指标：一是自主吃饭；二是自主穿衣；三是自主上下床；

四是自主如厕；五是室内自主行走；六是自主洗澡。特困人员生

活自理状况 6 项指标全部达到的，可以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

有 3 项以下（含 3 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部分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有 4 项以上（含 4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完

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第六章为照料服务、监护和供养标准。明确了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形式、特困供养标准、特困人员日常监护和照护。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在当地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

供养。特困人员依法享有自主选择救助供养形式的权利。对有需

要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要按照便于管理原则，安排其至相应的

供养服务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未满 18 周岁的，安置到儿童福

利机构供养。对选择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 应当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确定照料服务人，由照料服

务人为其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等服务。县级民政部门应对法

律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特困人员的监

护人进行确认，并指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对患有传染病、精

神障碍等疾病不宜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县（市、区）民政部门

应协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妥善

安排其供养、管理照看和医疗服务，必要时送往专门的医疗机构

治疗和托管。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要定期开展探访。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两部分。基本生

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确定。照料护理标准按

照生活自理、生活部分丧失自理能力和全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

特困对象与照料护理服务人员占比分别不低于 10:1、6:1、3:1

的比例并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分三档制定。

第七章为特困人员财产管理。对特困人员个人财产或遗产进

行了规定。一是特困人员拥有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个人全部

财产的权利；特困人员的动产及房屋，属于特困人员所有。特困

人员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



破坏。二是明确了特困人员遗产处理方式。特困人员与他人签订

遗赠协议的，按照遗赠协议处理。特困人员立有合法遗嘱的，其

遗产归其遗嘱继承人继承。没有遗赠协议和遗嘱的，特困人员遗

产由法定继承人继承。无人继承、无遗嘱、无遗赠人的，按照《民

法典》第一千六十条规定，收归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用于公益

事业；特困人员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

制组织所有。

第八章为终止供养。明确了终止供养的情形，及终止供养工

作中各方责任。

第九章为附则。规定了享受特困供养政策与享受残疾人两项

补贴政策，明确了《聊城市特困人员认定服务实施细则》的执行

时间。

市区镇（街）三级社会救助政策咨询电话

聊城市民政局 0635-8320690

茌平区民政局 0635-4271807

振兴街道办事处 0635-7227775

信发街道办事处 0635-4267059

温陈街道办事处 0635-4712001

乐平铺镇 0436-4612868

冯官屯镇 0635-4512107



菜屯镇 0635-6017981

博平镇 0635-2985506

杜郎口镇 0635-4542060

韩屯镇 0635-6018582

胡屯镇 0635-4886165

肖家庄镇 0635-5133188

贾寨镇 0635-7298717

洪官屯镇 0635-4843976

杨官屯乡 0635-6039281


